
1.4.1—016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事项名称】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

【业务描述】

增值税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

标准的，除特殊规定外，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纳税人，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

资料的，可以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设定依据】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3号公布）第二条

第一款、第三条第一款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 2份

2 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3 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或税务登记证、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办理地点】

1．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2．此事项可在省内、同城通办。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

心”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

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4．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个月或 4个季度的经营期

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

6．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年应征增值税

销售额 500万元及以下。

7．纳税人应在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月份（季度）所属申报期结束

后 15日内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或者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手续；

未按规定时限办理的，应在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后 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自通知时限期满的次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

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直至办理相关手续为止。

8．可不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特殊规定是指：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

标准的自然人不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非企业性单位、年应税销售额超过

规定标准且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

纳税。



9．税务机关核对后退还纳税人留存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可以作

为纳税人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凭据。

10．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

另有规定的除外。

11．对税收遵从度低的一般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实行纳税辅导期管理。

12．从事成品油销售的加油站、航空运输企业、电信企业总机构及其分支

机构，一律由主管税务机关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基本规范】

1．受理

（1）办税服务厅或电子税务局接收资料信息，核对资料信息是否齐全、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填写内容是否完整，符合的即时受理；对资料不齐全、不符合

法定形式或填写内容不完整的，一次性告知应补正资料或不予受理原因。

（2）对办税人员进行实名信息验证。

2．办理

按照纳税人报送材料录入数据。根据信息系统的提示信息，提醒纳税人更正

纠错。

3．反馈

办理结束后，在文书表单上加盖印章，一份返还纳税人；电子税务局办理的，

将办理结果通过电子税务局反馈给纳税人。

4．归档

将资料进行归档。不得将纳税人的办理材料用于与政务服务无关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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